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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00670）

修改公司章程

本公告乃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第13.51(1)條作出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1月10日的關於本公司股份回購的海外監管公告。

本公司2024年第一次股東特別大會於2024年11月8日審議通過《關於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
購股份方案的議案》，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根據實際回購情況減少註冊資本，修
改《公司章程》相關的條款並辦理有關工商變更登記等相關事宜。

本公司已於2025年11月11日完成註銷回購A股股份89,553,900股及H股股份114,006,000股。
本次股份回購註銷後，本公司股本由22,291,296,570股減少為22,087,736,670股，現完成對
《公司章程》修改如下：

序號 原文條款 修改後條款

1 第 六 條 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
22,291,296,570元。

第 六 條 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
22,087,736,670元。

2 第二十一條  公司現時的股份總數為
22,291,296,570股，均為普通股。其中A
股共17,114,518,793股，佔公司總股本的
76.78%；H股共5,176,777,777股，佔公
司總股本的23.22%。

第二十一條  公司現時的股份總數為
22,087,736,670股，均為普通股。其中A
股共17,024,964,893股，佔公司總股本的
77.08%；H股共5,062,771,777股，佔公
司總股本的22.92%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李干斌
聯席公司秘書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
2026年3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王志清（董事長）、高飛（副董事長、總經理）、成國偉（董事）、孫錚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 

陸雄文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羅群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馮詠儀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鄭洪峰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及揭小清（職
工董事）。


